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44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5.3.27
一、本會第1243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台北市政府函為「台北水源特定區集水區治理權責及預算編列釐清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(一)全國各集水區雖各有不同之屬性，惟其治理、管理事權應予統一，現行水庫集水區之治理及管理，請依行政院95年3月20日院臺經字第0950010423號函核示之分工原則辦理；同時，經濟部應檢討現行相關法規，本於使用者付費之精神、水源及水庫收益回歸集水區保育之原則，研訂公平合理之收費辦法。
(二)至於爭論中之台北水源特定區集水區治理權責及預算編列釐清一案，鑒於該特定區管理工作之良窳，攸關大台北地區目前約400萬人口之用水安全，不可一日偏廢，經濟部應優先訂定自來水法中有關「水源保育與回饋費」之保管支用辦法，並明訂保育費用之所佔比例，在保管支用辦法未核定前，其所需經費暫由經濟部調整水利建設相關經費支應。
三、「『照顧服務福利及產業發展方案第二期計畫』94年度執行情形檢討報告」一案，報請   公鑒。
結論：
(一)洽悉。
(二)本方案第一期計畫旨在建立我國服務福利及產業的發展基礎，經過3年（91-93）的推動，業已有初步成效。本方案第二期計畫則規劃為發展期，希望相關主協辦單位，在第一期計畫既成基礎上，賡續積極推動相關業務，並請內政部、衛生署及相關部會持續強化地方政府對照顧服務之認知、重視及推動，配合未來政府長期照顧政策之發展，適時與地方政府辦理相關說明宣導會議。 

(三)請內政部於本（95）年6月前邀集相關單位及地方政府召開討論會議，提出「失能老人及身心障礙者補助使用居家服務計畫」具體修正計畫，俾利各地方政府辦理溝通宣導工作，並於96年度起實施。
(四)「外籍看護工與國內照顧服務體系接軌方案」自本（95）年1月起實施，為能使方案實施更臻完善，請勞委會、衛生署及內政部就接軌方案執行現況，予以檢討調整；另就現行外籍看護工品質監督方式進行檢討，並研議建立服務品質督導機制。
(五)請內政部及衛生署彙整「行政院長期照顧制度規劃小組」辦理之「長期照顧制度規劃5項研究委辦案」、4項行政整合案研究報告之結論，及「建構長期照顧制度-中央與地方對話座談會」所提建議，屬於短期可執行部分，納入本方案第二期計畫，並落實推動。
(六)請依據與會委員及各單位代表意見修正後，報院備查。
（散會：下午6時15分）
PAGE  
2

